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有泉 

            羅勝安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複代理人    劉妍均 

被      告  李正忠    住○○市○○區○○街000號4樓     

李天富    住○○市○○區○○路000號00樓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通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正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

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

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零捌萬柒仟參佰參拾柒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

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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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

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按反訴之標的與本

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

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

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

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

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

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

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

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

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民國（下

同）113年4月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

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

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

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

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見本院卷第25

9頁），本件被告提起反訴，依其反訴所主張之權利，與原

告所主張之權利，兩造間爭執係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在法

律上與事實上自屬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

性，按諸前開判決意旨，自屬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

相牽連，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李正豐、嘉通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嘉通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即反訴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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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李正忠、李天富(以下簡稱被告李正

忠2人）及李正豐、訴外人黃雪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

之母親，已歿)自民國(下同)107年間之整合債務，逐於108

年1月22日先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等人授權被告李正豐

進行債務整合、增加民間貸款及房地整理改建等，並以新北

市○○區○○段○○○○段00000地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

及其地上物向原告二人借款事宜，並交付印鑑證明，於108

年1月23日由被告李正豐代表被告李正忠2人、黃雪嬌與原告

二人簽訂原證3之借貸契約書(以下簡稱原證3契約)，由被告

三人及黃雪嬌共同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3200萬元，並由

嘉通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李正豐)擔任連帶擔保人。前因

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

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向陳錦麟借款1000萬元，

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

為塗銷上開抵押權，分別由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10日、10

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共匯款1000萬元至李正豐帳戶內

如原證4、5、6匯款單，原告林有泉及羅勝安於107年8月24

日受讓陳錦麟上開債權及抵押權，而以林有泉為抵押權登記

名義人，另簽署原證8之土地抵押權移轉及變更契約書。被

告為處理債務整合，又向原告借款2200萬元，原告林有泉分

別再於107年10月8日、107年10月9日、107年10月12日、108

年1月23日共匯款600萬元入被告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9至1

1、原證13-14匯款單，以上合計匯款共1600萬元，此部分約

定利息為每月2%，違約金為每逾1日每萬元以20元計算。嗣

後被告嘉通公司為發票人之第1張利息支票後，被告渠等抽

換利息票，改以發票人為華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固

公司)之支票，票號:AU0000000至AU0000000號，票面金額14

萬元共四張、AU0000000號至767號，票面金額18萬元共4張

如原證15之支票。總計原告二人歷次匯款金額予被告三人與

黃雪嬌共1600萬元，並約定餘款1600萬元待被告履行系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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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四、五次付款條件被告渠等應辦理系爭抵押物登記等及

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後，原告再行給付。但被告並未依約辦

理系爭抵押物繼承登記，而由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代為辦

理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且自108年5月23日起，被告渠等

以華固公司之利息支票均屢屢跳票，原告於108年8月7日以

存證信函催告還款，被告屢不還款，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

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

償1019萬9818元(不包含執行費50萬2712元)，扣除利息共62

4萬3288元（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20%利息432萬3

288元、110年7月20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16%利息192萬

元），就本金1000萬元債權部分，尚餘本金514萬3470元未

清償。綜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10條、民法第

272條、第273條、第474條及第478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

聲明: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

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

算之違約金，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李天富則以：被告李正豐從未告知被告李正豐與原告二

人所簽之原證3契約書，亦未將原證3契約書送交給被告確

認，並未經被告的同意、簽名與蓋章，自屬無效。原證1授

權書之授權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而於原

證3契約書中之借款給付方式:除本約另行約定外，雙方同意

匯入板信銀行中正分行李正豐帳戶，第一次付款107年7月10

及同年月25日各支付500萬元，第二次付款107年10月8日、

同年月9日及12日各支付100萬，原證1之授權書授權日期與

原證3契約書之付款日期，明顯相違背等語置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李正忠則以:當時僅授權被告李正豐洽談土地開發事宜，並

未同意原證3契約，亦無被告簽名，原證3契約無效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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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假執行。　

四、李正豐及嘉通公司則以:原證1授權書僅授權系爭土地的債務

整合，並載明為系爭土地之開發，由嘉通公司進行初步之規

劃作業，並洽詢取得協力辦理系爭土地之遺產稅及土地合作

開發，而債務整合之房地產不只有系爭土地，尚及於其他大

庭段0000-0000號等地下一樓5戶之房屋(以下簡稱大庭段房

屋)，原證3 契約因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均不同意，故原證

3之契約不成立，且超出被告李正豐之授權範圍，此由原證3

之契約僅有被告李正豐之簽名，並無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

之簽名可知，因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無法拍定而數次流標而減

價，導致受償不足額，被告李正忠2人並未交付原證2之印鑑

證明及身分證明給被告，原告卻將之作為本案證物，不知其

用意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

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借款共有三部分，其一為系爭土地及130

0萬元之借款，其二為大庭段房屋及及既有300萬元之借款，

其三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

與既成道路建地(以下簡稱大觀段土地)，原為先母名下，後

因向反訴被告借款500萬元，而設定抵押權於反訴被告林有

泉。原證1之授權書僅在於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合作事宜及

辦理資金周轉繳納遺產稅，原證3契約協商涉及既有借款、

新借款及系爭土地，需全體繼承人有授權，簽署原證1授權

書，並未就先母之資產授權，反訴原告並不具有代理權，亦

未出具授權書，亦未提出印鑑證明供反訴原告使用，自無表

見代理之事實，此由原證3契約並無其餘被告之簽名可知，

而被告李正忠之之印鑑證明申請日期尚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

簽署日期可知，原證3契約之除反訴原告同意外，其餘被告

均不同意而簽署，為此，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

提起本訴，並聲明: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

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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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

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

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已依據原證3之契約交付借款，並由

反訴原告李正豐交付原證12支票，之後又更換為原證15之支

票支付利息，故契約已成立，又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李正豐

簽署原證3契約、原證1授權書係為簽署原證3契約而簽署，

原證2之印鑑證明為被告李天富及李正忠親自申請並轉交證

人蔡明輝，並經證人蔡明輝證述明確，觀之原證1授權書記

載授權範圍包括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反訴原告卻主張

僅有土地開發，卻未舉證有何土地開發之證據，被告李正

忠、李天富提出印鑑證明，係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日期，足

以證明被告李正忠2人有表見代理之事實，原證1授權書已授

權李正豐借款，自毋庸被告李正忠2人於契約簽名，況如其

二人不同意，自得於簽名處刪除，而被告李正豐簽名且附上

嘉通公司之印鑑，之後又交付被告李正忠2人之身分證影本

及印鑑證明，足見，原證3契約均為有效，而反訴原告李正

豐使反訴被告誤信李正忠2人同意借款而交付借款，自涉及

刑事詐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30日筆錄，本院卷第207至2

08頁）：

(一)原告提出原證1授權書及原證2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可按

（見本院卷第25-35頁）

(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

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

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25

日、107年8月24日以債權讓與後受讓上開債權，原告林有泉

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

賣經分配受償1109萬9818元(已扣除執行費50萬2712元)，有

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丁、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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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

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

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由?(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

書)

(一)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1.參以原證1之授權書之記載:「授權事項欄:授權就上揭土地

之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及房地整理改建、出租等全權代

理，含資金收受及償還整合，營造設計發包工程等前揭辦理

事項一切必要文件簽訂及執行相關事宜」「房地標的及權利

範圍: 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即系爭土

地）及地上物(鐵皮屋壹層）」等語，足見，原證1之授權範

圍係包括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作為擔保而借款、及由被告李

正豐收受借款、並由李正豐負責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開

發、出租等事項，先為敘明。　　　

　2.另經證人蔡明輝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求鈞院提

示卷原證3第37-43頁、原證7債權轉讓契約第51-57頁，是否

知道兩造借款事宜？斯時借款情形原因為何？是否為陳錦麟

債權讓與給原告二人？)1.知道。2.被告三人都有同意向原

告借錢，被告三人同時在場，即板橋區中正路338 號20樓，

同意負連帶擔保責任，也知道是跟誰借錢，就是跟原告二人

借錢，原先陸陸續續一直借，後來簽契約就是要借3200萬

元，並階段性付款，完成土地繼承登記，再做重新設定、塗

銷第一順位抵押權，簽108 年1 月23日簽契約司前，原告已

經給了1200萬元，簽契約當天再給400 萬元，簽約當天已經

給1600萬元，等到以上完成繼承登記，重新辦理抵押權，塗

銷第一順位抵押權，清償第一順位的債務餘額，再給1600萬

元（含第一順位的債務），所以總共是借款是3200萬元。3.

是。我有去被告三人的爸爸李進來在三軍總醫院做抵押權的

債權讓與簽名，當時被告李正豐、被告李正忠都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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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問:承上，該授權書是否為你親自前往找債務人辦

理？當時授權之情形為何？）    1.對。 2.李進來提供的

授權書所示的擔保品，李進來、黃雪嬌、被告李正忠、李正

豐（不包括被告李天富，因為他都不管事）其實陸陸續續授

權我去處理，土地的改建、都更、債務整合、包括民間借款

（指拿土地跟民間借款）。授權書範圍包括跟原告二人借

錢。」「(法官問:承上，債務人李天富、李正忠、黃雪嬌是

否均有依該授權書來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之借款契約？）

有。」「（法官問:授權書上日期係記載108.1.1至108.12.3

1，但該授權書是否包含107年7月10日（500萬）、25日（50

0萬）、10月8日（100萬）、9日（100萬）、12日（100萬）

及108年1月23日（300 萬）元？被告李天富、李正忠簽署原

證1 授權書時，是否知道以上在簽署授權書時間前之匯款金

額，也是借款？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所知道的借款實際金額

是多少？剛剛為何說李正忠、李天富不知道實際金額是多

少？）1.有。2.當然他們都知道簽署授權書之前的匯款都是

借款，但詳細數字，他們不知道。3.我有在他們家裡跟被告

三人的爸媽及被告就借錢金額做說明，李天富都在房間內，

是他們爸媽叫他出來簽名時，李天富才出來簽名，李正忠、

李正豐是在場的，所以應該知道借款金額是多少。4.因為借

錢是延續前面陸陸續續的借款，我到他們家裡做債務整合的

說明，這是複雜的事情，是前前後後的一個債務整合，原先

都是被告爸媽授權李正豐來做這樣的借款，最後才去做全部

的債務整合，請全家人做授權。因為都是李正豐代表大家處

理債務，所以被告李正忠、被告李天富不知道實際借款多

少。」「法官問:本契約簽約日為108年1月23日，但契約中

記載交付金錢日期為107年7月10日、25日、10月8日、9日、

12日及108年1月23日，為何契約簽署在後？）如前所述，因

為簽原證3 的借貸契約就是延續之前債務借款，然後把它整

合，做這一筆土地的抵押權設定，之前有拿不動產做各別的

債務，最後兩造決定用李進來提供的擔保品來整合整一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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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債務，所以借錢在前，簽約在後。」「（法官問:對於被

告李天富、李正忠抗辯均未授權李正豐，您的意見為何？）

我在經手此件債務整合當中，我覺得他們是有授權，而且我

有到他們家裡，有當場看到他們本人，看到他們簽授權

書。」「（法官問:證人來送授權書當天，被告李天富不在

家，是否因此證人另外委託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二人另外拿

授權書來給被告李天富簽名？）我記得不是這樣，我記得被

告李天富在當場有簽名，就在客廳和室旁邊，我看到他在旁

邊簽名。」「（法官問:原證1授權書，有親眼看到被告三人

簽名？）是。」「（法官問:為何原證3借貸契約書，只有李

正豐的簽名？）因為他們就是授權李正豐做代為簽署借貸契

約，所以只有李正豐的簽名。」「（法官問:原證2 的身份

證證件跟印鑑證明，都是被告三人親自交給你的嗎？）因為

都是李正豐代為出面處理這件事情，有些印鑑證明是李正豐

交的，被告李正忠也都知道。」「（法官問:被告李天富不

知道？）我沒有跟他當面拿到證件，應該都是李正豐轉交

的。這些身分證明及印鑑證明，都是李正豐交給我的。」

「（法官問:提示印鑑證明，印鑑證明都是本人去辦理

的？）我不知道。印象中，好像是李正豐代他媽媽去申請，

其他被告是他們自己申請的。」「（被告李天富問:    證

人是否知道我完全沒有參與，我完全不知道借款的事情？）

我剛剛有說被告李天富是不管事的，他們家的債務不只3200

萬元，他們家原來的很多得不動產都有去借款，所以被告李

天富既然不管事的，家裡全部債務自然不知道，需要他簽名

的時候，需要借款的時候，他的爸爸媽媽就會叫他配合。」

「（被告李天富問:我只知道要用106-9 的土地蓋房子，借

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證人是否是這樣？）我不同意，因為

授權書裡面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這塊土地要做債務整合及

增貸民間借款，寫得很清楚，被告李天富說不知道，我無從

瞭解。」「(被告李正忠問:我不同意借款契約書，所以我沒

有簽名，所以契約是不成立。這個授權書當初只是土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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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包括借款，證人是否知道？）我的答覆同答覆被告李

天富。」「（被告李正豐問:授權書只有授權106-9 房地的

債務整合，在授權書的授權事項就有載明，最主要是債務整

合及開發，但最主要是開發，原證3 ，因為整合項目所列的

債務整合，所包含房地產不只106-9 ，包括非李進來的資

產，所以必須要有全部的權利關係人來共同參與及簽署，因

為已經超過我的授權範圍，所以當時這個原證3 ，就因為這

樣大家不同意，契約沒有成立，所以契約第三條第4 項、第

5 項，因為契約沒有成立，就沒有契約履行的問題。）授權

書當初就是因為前面陸續借款，包括黃雪嬌拿其他得不動產

與李正豐向原告二人借款，還有含其他一些借款，所以被告

爸媽、李正豐及借款人同意以他爸爸106-9 土地來做擔保，

但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所以就需要他們家人包括黃雪嬌及

被告三人來共同借款，但他們都授權被告李正豐，對外做債

務整合的事，所以就透過他們的授權，由被告李正豐來做借

款的借據，所以不是被告李正豐所說只限在土地開發的用

途。」等語（以上見本院卷第209-214頁、本院113年1月30

日筆錄)，「（法官問:原證3 契約，你有跟李天富協助溝通

辦理借款時，李天富不同意，你親自到板橋中正路332號20

樓去跟李天富溝通嗎？）這說法有落差，這樣問法不正確，

這是因為他們家一直有很多債務，有請我去他們家幫忙，當

初講好106-9 就是全部要借給他們3200萬元，我們要確認他

們四個人是否都同意要做這樣的借款，所以請他們做這樣的

授權，因為他們家父母等於都是由李正忠、李正豐對外做窗

口」「法官問:提示原證2 印鑑證明）授權書及所附之印鑑

證明，你上次提到為李正豐交給你的，但為何李正忠的印鑑

證明申請日期是在授權書之後？）我們要讓借款人，要讓他

們真正有授權，所以要檢附印鑑證明，讓章跟印鑑章是一

樣，所以同意讓他後補印鑑證明，甚至是過期，主要是確定

契約上面蓋的章，是印鑑章，是他們同意的。」等語（見本

院卷第322-323頁、113年6月4日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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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準此，依據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及證人蔡明輝之證詞可知，

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於過世前即存有陳錦

麟之債務尚未清償，而李進來過世後，尚增加遺產稅之資金

缺口，故由證人蔡明輝代為找尋金主，整合前開債務，並以

系爭土地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

嬌之授權，簽署原證3契約，並將全部借款均交付被告李正

豐如原證4-6、9-11、13-14之匯款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5-4

9頁、第71-75頁、第81-83頁），且由被告李正豐負責清償

借款，並以李正豐經營之嘉通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至

為明確。而李正豐收受借款後，即簽發嘉通公司之支票、華

固公司支票清償原證3契約之利息等情，亦為被告所不爭，

核與原證1授權書記載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被告李正豐借款，

收受借款並清償借款等情相符，先為敘明。

　4.原證1授權書所附之印鑑證明，有關黃雪嬌部分係由被告李

正豐申請印鑑證明，而李正忠2人之印鑑證明，均為被告李

正忠2人親自申請，有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可按，

並由被告李正忠2人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7-35頁、第213

頁），果被告李正忠2人並無授權，焉有可能交付原證2之印

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給證人蔡明輝?並藉此取信原告同意借

款，並同意僅由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簽署原證3契約，而

將借款僅交付被告李正豐1人，被告李正忠2人自有授權被告

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之事實，應可認定。

　5.被告李正豐抗辯原證1授權書尚包括系爭土地及大庭段房

屋、大觀段土地云云，核與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不符，難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6.被告李正豐抗辯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均不同意原

證3契約而未簽名，故原證3契約不成立云云。然查，依據原

證1授權書既已既載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授權被告

李正豐以系爭土地借款、收受借款並將債務整合，清償借款

等情，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自無再於原證3契約簽名之必

要。果被告李正豐於簽署原證3契約當時(10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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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取得被告李正忠2人之授權，亦無收受原告交付借款之

權利，自應於原告交付借款後，立即將借款返還原告，或於

原證3契約刪除被告李正忠2人、母親黃雪嬌之姓名，卻自10

7年7月10日起至108年1月23日止，收受原告交付之1600萬元

之高額借款，並如期給付利息，因無法按期支付利息，任由

原告林有泉拍賣系爭土地求償，因無法足額清償後，原告提

起本訴，被告李正豐卻遲至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及

113年4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主張原證3契約並未經由被告李

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云云，自無可取。

(二)如李正豐有代理簽署原證3契約，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

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

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承前，被告李正豐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

而簽署原證3契約，被告未如期清償，原告依據系爭契約，

請求被告清償借款，自屬有據。

　2.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

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3條定有

明文。另110年1月20日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

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將「約定利率」上限從原本的20%調降為16%，並規定超過部

分之利息無效，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

且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即自110年7月20日施行，故原告請求

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之利息，以20％計算，自11

0年7月20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僅得以16％計算，利息合計為

為783萬7808元(如附表)，原告經強制執行扣除費用後之受

償金額為1109萬9818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

第115頁)，原告請求326萬2010元(00000000-0000000=00000

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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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違約金者，乃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

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金錢

或其他給付，以節省債權人依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及期縮短訴訟之時程，

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

我決定、自我拘束及自我負責之精神，並本諸契約自由原

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約束，

以貫徹私法自治之本質。惟倘債務人之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或

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

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

利益或參酌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減少違約金，此觀民法第

251條、第252條之規定自明。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

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

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

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核減之標準；若

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

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807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105

年度台上字第679號、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

本院審酌兩造約定利息年息原為20%，因前開法規修正而請

求年息16，而本件違約金約定為每萬元20元，按日計算，據

此計算年息高達73%（20/10000X365=73%），顯屬不相當，

本院認為違約金之約定顯屬過高，爰依職權將違約金酌減為

0為適當，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1000萬元之借款部分，原告

主張被告自110年10月1日起未給付利息，600萬元之借款部

分，被告自108年5月23日起未給付利息，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如主文所示之利息，應屬有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如主文所示，為有

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即被告李正豐、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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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

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

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

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

事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

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

求 金 額

元)

1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5月23日 110年7月19

日

(2+58/365) 20% 431萬7,808.22元

2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7月20日 110年9月30

日

(2+73/365) 16% 352萬元

小計 783萬7,808.22元

合計 783萬7,8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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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有泉  
            羅勝安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複代理人    劉妍均  
被      告  李正忠    住○○市○○區○○街000號4樓      李天富    住○○市○○區○○路000號00樓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通營造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正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零捌萬柒仟參佰參拾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見本院卷第259頁），本件被告提起反訴，依其反訴所主張之權利，與原告所主張之權利，兩造間爭執係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在法律上與事實上自屬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按諸前開判決意旨，自屬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相牽連，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李正豐、嘉通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通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即反訴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李正忠、李天富(以下簡稱被告李正忠2人）及李正豐、訴外人黃雪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母親，已歿)自民國(下同)107年間之整合債務，逐於108年1月22日先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等人授權被告李正豐進行債務整合、增加民間貸款及房地整理改建等，並以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向原告二人借款事宜，並交付印鑑證明，於108年1月23日由被告李正豐代表被告李正忠2人、黃雪嬌與原告二人簽訂原證3之借貸契約書(以下簡稱原證3契約)，由被告三人及黃雪嬌共同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3200萬元，並由嘉通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李正豐)擔任連帶擔保人。前因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向陳錦麟借款1000萬元，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為塗銷上開抵押權，分別由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共匯款1000萬元至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4、5、6匯款單，原告林有泉及羅勝安於107年8月24日受讓陳錦麟上開債權及抵押權，而以林有泉為抵押權登記名義人，另簽署原證8之土地抵押權移轉及變更契約書。被告為處理債務整合，又向原告借款2200萬元，原告林有泉分別再於107年10月8日、107年10月9日、107年10月12日、108年1月23日共匯款600萬元入被告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9至11、原證13-14匯款單，以上合計匯款共1600萬元，此部分約定利息為每月2%，違約金為每逾1日每萬元以20元計算。嗣後被告嘉通公司為發票人之第1張利息支票後，被告渠等抽換利息票，改以發票人為華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固公司)之支票，票號:AU0000000至AU0000000號，票面金額14萬元共四張、AU0000000號至767號，票面金額18萬元共4張如原證15之支票。總計原告二人歷次匯款金額予被告三人與黃雪嬌共1600萬元，並約定餘款1600萬元待被告履行系爭契約第四、五次付款條件被告渠等應辦理系爭抵押物登記等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後，原告再行給付。但被告並未依約辦理系爭抵押物繼承登記，而由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代為辦理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且自108年5月23日起，被告渠等以華固公司之利息支票均屢屢跳票，原告於108年8月7日以存證信函催告還款，被告屢不還款，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019萬9818元(不包含執行費50萬2712元)，扣除利息共624萬3288元（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20%利息432萬3288元、110年7月20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16%利息192萬元），就本金1000萬元債權部分，尚餘本金514萬3470元未清償。綜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10條、民法第272條、第273條、第474條及第478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李天富則以：被告李正豐從未告知被告李正豐與原告二人所簽之原證3契約書，亦未將原證3契約書送交給被告確認，並未經被告的同意、簽名與蓋章，自屬無效。原證1授權書之授權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而於原證3契約書中之借款給付方式:除本約另行約定外，雙方同意匯入板信銀行中正分行李正豐帳戶，第一次付款107年7月10及同年月25日各支付500萬元，第二次付款107年10月8日、同年月9日及12日各支付100萬，原證1之授權書授權日期與原證3契約書之付款日期，明顯相違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李正忠則以:當時僅授權被告李正豐洽談土地開發事宜，並未同意原證3契約，亦無被告簽名，原證3契約無效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李正豐及嘉通公司則以:原證1授權書僅授權系爭土地的債務整合，並載明為系爭土地之開發，由嘉通公司進行初步之規劃作業，並洽詢取得協力辦理系爭土地之遺產稅及土地合作開發，而債務整合之房地產不只有系爭土地，尚及於其他大庭段0000-0000號等地下一樓5戶之房屋(以下簡稱大庭段房屋)，原證3 契約因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均不同意，故原證3之契約不成立，且超出被告李正豐之授權範圍，此由原證3之契約僅有被告李正豐之簽名，並無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之簽名可知，因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無法拍定而數次流標而減價，導致受償不足額，被告李正忠2人並未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明給被告，原告卻將之作為本案證物，不知其用意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借款共有三部分，其一為系爭土地及1300萬元之借款，其二為大庭段房屋及及既有300萬元之借款，其三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成道路建地(以下簡稱大觀段土地)，原為先母名下，後因向反訴被告借款500萬元，而設定抵押權於反訴被告林有泉。原證1之授權書僅在於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合作事宜及辦理資金周轉繳納遺產稅，原證3契約協商涉及既有借款、新借款及系爭土地，需全體繼承人有授權，簽署原證1授權書，並未就先母之資產授權，反訴原告並不具有代理權，亦未出具授權書，亦未提出印鑑證明供反訴原告使用，自無表見代理之事實，此由原證3契約並無其餘被告之簽名可知，而被告李正忠之之印鑑證明申請日期尚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簽署日期可知，原證3契約之除反訴原告同意外，其餘被告均不同意而簽署，為此，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已依據原證3之契約交付借款，並由反訴原告李正豐交付原證12支票，之後又更換為原證15之支票支付利息，故契約已成立，又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原證1授權書係為簽署原證3契約而簽署，原證2之印鑑證明為被告李天富及李正忠親自申請並轉交證人蔡明輝，並經證人蔡明輝證述明確，觀之原證1授權書記載授權範圍包括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反訴原告卻主張僅有土地開發，卻未舉證有何土地開發之證據，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提出印鑑證明，係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日期，足以證明被告李正忠2人有表見代理之事實，原證1授權書已授權李正豐借款，自毋庸被告李正忠2人於契約簽名，況如其二人不同意，自得於簽名處刪除，而被告李正豐簽名且附上嘉通公司之印鑑，之後又交付被告李正忠2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鑑證明，足見，原證3契約均為有效，而反訴原告李正豐使反訴被告誤信李正忠2人同意借款而交付借款，自涉及刑事詐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30日筆錄，本院卷第207至208頁）：
(一)原告提出原證1授權書及原證2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可按（見本院卷第25-35頁）
(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25日、107年8月24日以債權讓與後受讓上開債權，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109萬9818元(已扣除執行費50萬2712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丁、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一)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1.參以原證1之授權書之記載:「授權事項欄:授權就上揭土地之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及房地整理改建、出租等全權代理，含資金收受及償還整合，營造設計發包工程等前揭辦理事項一切必要文件簽訂及執行相關事宜」「房地標的及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即系爭土地）及地上物(鐵皮屋壹層）」等語，足見，原證1之授權範圍係包括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作為擔保而借款、及由被告李正豐收受借款、並由李正豐負責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出租等事項，先為敘明。　　　
　2.另經證人蔡明輝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求鈞院提示卷原證3第37-43頁、原證7債權轉讓契約第51-57頁，是否知道兩造借款事宜？斯時借款情形原因為何？是否為陳錦麟債權讓與給原告二人？)1.知道。2.被告三人都有同意向原告借錢，被告三人同時在場，即板橋區中正路338 號20樓，同意負連帶擔保責任，也知道是跟誰借錢，就是跟原告二人借錢，原先陸陸續續一直借，後來簽契約就是要借3200萬元，並階段性付款，完成土地繼承登記，再做重新設定、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簽108 年1 月23日簽契約司前，原告已經給了1200萬元，簽契約當天再給400 萬元，簽約當天已經給1600萬元，等到以上完成繼承登記，重新辦理抵押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清償第一順位的債務餘額，再給1600萬元（含第一順位的債務），所以總共是借款是3200萬元。3.是。我有去被告三人的爸爸李進來在三軍總醫院做抵押權的債權讓與簽名，當時被告李正豐、被告李正忠都在場。」「(法官問:承上，該授權書是否為你親自前往找債務人辦理？當時授權之情形為何？）    1.對。 2.李進來提供的授權書所示的擔保品，李進來、黃雪嬌、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不包括被告李天富，因為他都不管事）其實陸陸續續授權我去處理，土地的改建、都更、債務整合、包括民間借款（指拿土地跟民間借款）。授權書範圍包括跟原告二人借錢。」「(法官問:承上，債務人李天富、李正忠、黃雪嬌是否均有依該授權書來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之借款契約？）有。」「（法官問:授權書上日期係記載108.1.1至108.12.31，但該授權書是否包含107年7月10日（500萬）、25日（500萬）、10月8日（100萬）、9日（100萬）、12日（100萬）及108年1月23日（300 萬）元？被告李天富、李正忠簽署原證1 授權書時，是否知道以上在簽署授權書時間前之匯款金額，也是借款？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所知道的借款實際金額是多少？剛剛為何說李正忠、李天富不知道實際金額是多少？）1.有。2.當然他們都知道簽署授權書之前的匯款都是借款，但詳細數字，他們不知道。3.我有在他們家裡跟被告三人的爸媽及被告就借錢金額做說明，李天富都在房間內，是他們爸媽叫他出來簽名時，李天富才出來簽名，李正忠、李正豐是在場的，所以應該知道借款金額是多少。4.因為借錢是延續前面陸陸續續的借款，我到他們家裡做債務整合的說明，這是複雜的事情，是前前後後的一個債務整合，原先都是被告爸媽授權李正豐來做這樣的借款，最後才去做全部的債務整合，請全家人做授權。因為都是李正豐代表大家處理債務，所以被告李正忠、被告李天富不知道實際借款多少。」「法官問:本契約簽約日為108年1月23日，但契約中記載交付金錢日期為107年7月10日、25日、10月8日、9日、12日及108年1月23日，為何契約簽署在後？）如前所述，因為簽原證3 的借貸契約就是延續之前債務借款，然後把它整合，做這一筆土地的抵押權設定，之前有拿不動產做各別的債務，最後兩造決定用李進來提供的擔保品來整合整一筆借款債務，所以借錢在前，簽約在後。」「（法官問:對於被告李天富、李正忠抗辯均未授權李正豐，您的意見為何？）我在經手此件債務整合當中，我覺得他們是有授權，而且我有到他們家裡，有當場看到他們本人，看到他們簽授權書。」「（法官問:證人來送授權書當天，被告李天富不在家，是否因此證人另外委託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二人另外拿授權書來給被告李天富簽名？）我記得不是這樣，我記得被告李天富在當場有簽名，就在客廳和室旁邊，我看到他在旁邊簽名。」「（法官問:原證1授權書，有親眼看到被告三人簽名？）是。」「（法官問:為何原證3借貸契約書，只有李正豐的簽名？）因為他們就是授權李正豐做代為簽署借貸契約，所以只有李正豐的簽名。」「（法官問:原證2 的身份證證件跟印鑑證明，都是被告三人親自交給你的嗎？）因為都是李正豐代為出面處理這件事情，有些印鑑證明是李正豐交的，被告李正忠也都知道。」「（法官問:被告李天富不知道？）我沒有跟他當面拿到證件，應該都是李正豐轉交的。這些身分證明及印鑑證明，都是李正豐交給我的。」「（法官問:提示印鑑證明，印鑑證明都是本人去辦理的？）我不知道。印象中，好像是李正豐代他媽媽去申請，其他被告是他們自己申請的。」「（被告李天富問:    證人是否知道我完全沒有參與，我完全不知道借款的事情？）我剛剛有說被告李天富是不管事的，他們家的債務不只3200萬元，他們家原來的很多得不動產都有去借款，所以被告李天富既然不管事的，家裡全部債務自然不知道，需要他簽名的時候，需要借款的時候，他的爸爸媽媽就會叫他配合。」「（被告李天富問:我只知道要用106-9 的土地蓋房子，借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證人是否是這樣？）我不同意，因為授權書裡面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這塊土地要做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寫得很清楚，被告李天富說不知道，我無從瞭解。」「(被告李正忠問:我不同意借款契約書，所以我沒有簽名，所以契約是不成立。這個授權書當初只是土地開發，不包括借款，證人是否知道？）我的答覆同答覆被告李天富。」「（被告李正豐問:授權書只有授權106-9 房地的債務整合，在授權書的授權事項就有載明，最主要是債務整合及開發，但最主要是開發，原證3 ，因為整合項目所列的債務整合，所包含房地產不只106-9 ，包括非李進來的資產，所以必須要有全部的權利關係人來共同參與及簽署，因為已經超過我的授權範圍，所以當時這個原證3 ，就因為這樣大家不同意，契約沒有成立，所以契約第三條第4 項、第5 項，因為契約沒有成立，就沒有契約履行的問題。）授權書當初就是因為前面陸續借款，包括黃雪嬌拿其他得不動產與李正豐向原告二人借款，還有含其他一些借款，所以被告爸媽、李正豐及借款人同意以他爸爸106-9 土地來做擔保，但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所以就需要他們家人包括黃雪嬌及被告三人來共同借款，但他們都授權被告李正豐，對外做債務整合的事，所以就透過他們的授權，由被告李正豐來做借款的借據，所以不是被告李正豐所說只限在土地開發的用途。」等語（以上見本院卷第209-214頁、本院113年1月30日筆錄)，「（法官問:原證3 契約，你有跟李天富協助溝通辦理借款時，李天富不同意，你親自到板橋中正路332號20樓去跟李天富溝通嗎？）這說法有落差，這樣問法不正確，這是因為他們家一直有很多債務，有請我去他們家幫忙，當初講好106-9 就是全部要借給他們3200萬元，我們要確認他們四個人是否都同意要做這樣的借款，所以請他們做這樣的授權，因為他們家父母等於都是由李正忠、李正豐對外做窗口」「法官問:提示原證2 印鑑證明）授權書及所附之印鑑證明，你上次提到為李正豐交給你的，但為何李正忠的印鑑證明申請日期是在授權書之後？）我們要讓借款人，要讓他們真正有授權，所以要檢附印鑑證明，讓章跟印鑑章是一樣，所以同意讓他後補印鑑證明，甚至是過期，主要是確定契約上面蓋的章，是印鑑章，是他們同意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22-323頁、113年6月4日筆錄。）。
　3.準此，依據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及證人蔡明輝之證詞可知，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於過世前即存有陳錦麟之債務尚未清償，而李進來過世後，尚增加遺產稅之資金缺口，故由證人蔡明輝代為找尋金主，整合前開債務，並以系爭土地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之授權，簽署原證3契約，並將全部借款均交付被告李正豐如原證4-6、9-11、13-14之匯款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5-49頁、第71-75頁、第81-83頁），且由被告李正豐負責清償借款，並以李正豐經營之嘉通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至為明確。而李正豐收受借款後，即簽發嘉通公司之支票、華固公司支票清償原證3契約之利息等情，亦為被告所不爭，核與原證1授權書記載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被告李正豐借款，收受借款並清償借款等情相符，先為敘明。
　4.原證1授權書所附之印鑑證明，有關黃雪嬌部分係由被告李正豐申請印鑑證明，而李正忠2人之印鑑證明，均為被告李正忠2人親自申請，有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可按，並由被告李正忠2人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7-35頁、第213頁），果被告李正忠2人並無授權，焉有可能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給證人蔡明輝?並藉此取信原告同意借款，並同意僅由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簽署原證3契約，而將借款僅交付被告李正豐1人，被告李正忠2人自有授權被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之事實，應可認定。
　5.被告李正豐抗辯原證1授權書尚包括系爭土地及大庭段房屋、大觀段土地云云，核與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不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6.被告李正豐抗辯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均不同意原證3契約而未簽名，故原證3契約不成立云云。然查，依據原證1授權書既已既載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授權被告李正豐以系爭土地借款、收受借款並將債務整合，清償借款等情，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自無再於原證3契約簽名之必要。果被告李正豐於簽署原證3契約當時(108年1月23日)，並未取得被告李正忠2人之授權，亦無收受原告交付借款之權利，自應於原告交付借款後，立即將借款返還原告，或於原證3契約刪除被告李正忠2人、母親黃雪嬌之姓名，卻自107年7月10日起至108年1月23日止，收受原告交付之1600萬元之高額借款，並如期給付利息，因無法按期支付利息，任由原告林有泉拍賣系爭土地求償，因無法足額清償後，原告提起本訴，被告李正豐卻遲至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及113年4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主張原證3契約並未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云云，自無可取。
(二)如李正豐有代理簽署原證3契約，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承前，被告李正豐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而簽署原證3契約，被告未如期清償，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清償借款，自屬有據。
　2.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3條定有明文。另110年1月20日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將「約定利率」上限從原本的20%調降為16%，並規定超過部分之利息無效，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且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即自110年7月20日施行，故原告請求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之利息，以20％計算，自110年7月20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僅得以16％計算，利息合計為為783萬7808元(如附表)，原告經強制執行扣除費用後之受償金額為1109萬9818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原告請求326萬201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按違約金者，乃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以節省債權人依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及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自我拘束及自我負責之精神，並本諸契約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約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本質。惟倘債務人之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減少違約金，此觀民法第251條、第252條之規定自明。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核減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807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105年度台上字第679號、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兩造約定利息年息原為20%，因前開法規修正而請求年息16，而本件違約金約定為每萬元20元，按日計算，據此計算年息高達73%（20/10000X365=73%），顯屬不相當，本院認為違約金之約定顯屬過高，爰依職權將違約金酌減為0為適當，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1000萬元之借款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自110年10月1日起未給付利息，600萬元之借款部分，被告自108年5月23日起未給付利息，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利息，應屬有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即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元)

		1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5月23日

		110年7月19日

		(2+58/365)

		20%

		431萬7,808.22元



		


		2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7月20日

		110年9月30日

		(2+73/365)

		16%

		352萬元



		


		小計

		


		


		


		


		


		


		783萬7,808.22元



		合計

		


		


		


		


		


		


		


		783萬7,80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有泉  
            羅勝安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複代理人    劉妍均  
被      告  李正忠    住○○市○○區○○街000號4樓      李天富
                住○○市○○區○○路000號00樓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通營造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正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
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
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零捌萬柒仟參佰參拾柒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
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以新台幣陸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
    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按反訴之標的與本
    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
    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
    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
    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
    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
    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
    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
    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
    ，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
    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民國（下同
    ）113年4月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
    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
    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
    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
    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見本院卷第259
    頁），本件被告提起反訴，依其反訴所主張之權利，與原告
    所主張之權利，兩造間爭執係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在法律
    上與事實上自屬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
    按諸前開判決意旨，自屬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相牽
    連，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李正豐、嘉通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嘉通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即反訴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李正忠、李天富(以下簡稱被告李正
    忠2人）及李正豐、訴外人黃雪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
    之母親，已歿)自民國(下同)107年間之整合債務，逐於108
    年1月22日先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等人授權被告李正豐
    進行債務整合、增加民間貸款及房地整理改建等，並以新北
    市○○區○○段○○○○段00000地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及其地上
    物向原告二人借款事宜，並交付印鑑證明，於108年1月23日
    由被告李正豐代表被告李正忠2人、黃雪嬌與原告二人簽訂
    原證3之借貸契約書(以下簡稱原證3契約)，由被告三人及黃
    雪嬌共同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3200萬元，並由嘉通公司
    (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李正豐)擔任連帶擔保人。前因被告李正
    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
    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向陳錦麟借款1000萬元，並設定最
    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為塗銷上
    開抵押權，分別由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3
    日、107年7月25日共匯款1000萬元至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4
    、5、6匯款單，原告林有泉及羅勝安於107年8月24日受讓陳
    錦麟上開債權及抵押權，而以林有泉為抵押權登記名義人，
    另簽署原證8之土地抵押權移轉及變更契約書。被告為處理
    債務整合，又向原告借款2200萬元，原告林有泉分別再於10
    7年10月8日、107年10月9日、107年10月12日、108年1月23
    日共匯款600萬元入被告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9至11、原證13
    -14匯款單，以上合計匯款共1600萬元，此部分約定利息為
    每月2%，違約金為每逾1日每萬元以20元計算。嗣後被告嘉
    通公司為發票人之第1張利息支票後，被告渠等抽換利息票
    ，改以發票人為華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固公司)之支
    票，票號:AU0000000至AU0000000號，票面金額14萬元共四
    張、AU0000000號至767號，票面金額18萬元共4張如原證15
    之支票。總計原告二人歷次匯款金額予被告三人與黃雪嬌共
    1600萬元，並約定餘款1600萬元待被告履行系爭契約第四、
    五次付款條件被告渠等應辦理系爭抵押物登記等及塗銷第一
    順位抵押權後，原告再行給付。但被告並未依約辦理系爭抵
    押物繼承登記，而由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代為辦理及塗銷
    第一順位抵押權，且自108年5月23日起，被告渠等以華固公
    司之利息支票均屢屢跳票，原告於108年8月7日以存證信函
    催告還款，被告屢不還款，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
    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019萬
    9818元(不包含執行費50萬2712元)，扣除利息共624萬3288
    元（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20%利息432萬3288元、
    110年7月20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16%利息192萬元），就本
    金1000萬元債權部分，尚餘本金514萬3470元未清償。綜上
    ，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10條、民法第272條、第2
    73條、第474條及第478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
    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
    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
    金，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李天富則以：被告李正豐從未告知被告李正豐與原告二
    人所簽之原證3契約書，亦未將原證3契約書送交給被告確認
    ，並未經被告的同意、簽名與蓋章，自屬無效。原證1授權
    書之授權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而於原證
    3契約書中之借款給付方式:除本約另行約定外，雙方同意匯
    入板信銀行中正分行李正豐帳戶，第一次付款107年7月10及
    同年月25日各支付500萬元，第二次付款107年10月8日、同
    年月9日及12日各支付100萬，原證1之授權書授權日期與原
    證3契約書之付款日期，明顯相違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李正忠則以:當時僅授權被告李正豐洽談土地開發事宜，並
    未同意原證3契約，亦無被告簽名，原證3契約無效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　
四、李正豐及嘉通公司則以:原證1授權書僅授權系爭土地的債務
    整合，並載明為系爭土地之開發，由嘉通公司進行初步之規
    劃作業，並洽詢取得協力辦理系爭土地之遺產稅及土地合作
    開發，而債務整合之房地產不只有系爭土地，尚及於其他大
    庭段0000-0000號等地下一樓5戶之房屋(以下簡稱大庭段房
    屋)，原證3 契約因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均不同意，故原證
    3之契約不成立，且超出被告李正豐之授權範圍，此由原證3
    之契約僅有被告李正豐之簽名，並無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
    之簽名可知，因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無法拍定而數次流標而減
    價，導致受償不足額，被告李正忠2人並未交付原證2之印鑑
    證明及身分證明給被告，原告卻將之作為本案證物，不知其
    用意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
    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借款共有三部分，其一為系爭土地及130
    0萬元之借款，其二為大庭段房屋及及既有300萬元之借款，
    其三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
    成道路建地(以下簡稱大觀段土地)，原為先母名下，後因向
    反訴被告借款500萬元，而設定抵押權於反訴被告林有泉。
    原證1之授權書僅在於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合作事宜及辦理
    資金周轉繳納遺產稅，原證3契約協商涉及既有借款、新借
    款及系爭土地，需全體繼承人有授權，簽署原證1授權書，
    並未就先母之資產授權，反訴原告並不具有代理權，亦未出
    具授權書，亦未提出印鑑證明供反訴原告使用，自無表見代
    理之事實，此由原證3契約並無其餘被告之簽名可知，而被
    告李正忠之之印鑑證明申請日期尚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簽署
    日期可知，原證3契約之除反訴原告同意外，其餘被告均不
    同意而簽署，為此，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
    本訴，並聲明: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
    ，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
    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
    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
    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已依據原證3之契約交付借款，並由
    反訴原告李正豐交付原證12支票，之後又更換為原證15之支
    票支付利息，故契約已成立，又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李正豐
    簽署原證3契約、原證1授權書係為簽署原證3契約而簽署，
    原證2之印鑑證明為被告李天富及李正忠親自申請並轉交證
    人蔡明輝，並經證人蔡明輝證述明確，觀之原證1授權書記
    載授權範圍包括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反訴原告卻主張
    僅有土地開發，卻未舉證有何土地開發之證據，被告李正忠
    、李天富提出印鑑證明，係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日期，足以
    證明被告李正忠2人有表見代理之事實，原證1授權書已授權
    李正豐借款，自毋庸被告李正忠2人於契約簽名，況如其二
    人不同意，自得於簽名處刪除，而被告李正豐簽名且附上嘉
    通公司之印鑑，之後又交付被告李正忠2人之身分證影本及
    印鑑證明，足見，原證3契約均為有效，而反訴原告李正豐
    使反訴被告誤信李正忠2人同意借款而交付借款，自涉及刑
    事詐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30日筆錄，本院卷第207至2
    08頁）：
(一)原告提出原證1授權書及原證2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可按（
    見本院卷第25-35頁）
(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
    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
    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25
    日、107年8月24日以債權讓與後受讓上開債權，原告林有泉
    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
    賣經分配受償1109萬9818元(已扣除執行費50萬2712元)，有
    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丁、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
    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
    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
    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由?(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
(一)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1.參以原證1之授權書之記載:「授權事項欄:授權就上揭土地
    之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及房地整理改建、出租等全權代
    理，含資金收受及償還整合，營造設計發包工程等前揭辦理
    事項一切必要文件簽訂及執行相關事宜」「房地標的及權利
    範圍: 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即系爭土地）及地
    上物(鐵皮屋壹層）」等語，足見，原證1之授權範圍係包括
    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作為擔保而借款、及由被告李正豐收受
    借款、並由李正豐負責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出租等
    事項，先為敘明。　　　
　2.另經證人蔡明輝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求鈞院提
    示卷原證3第37-43頁、原證7債權轉讓契約第51-57頁，是否
    知道兩造借款事宜？斯時借款情形原因為何？是否為陳錦麟
    債權讓與給原告二人？)1.知道。2.被告三人都有同意向原
    告借錢，被告三人同時在場，即板橋區中正路338 號20樓，
    同意負連帶擔保責任，也知道是跟誰借錢，就是跟原告二人
    借錢，原先陸陸續續一直借，後來簽契約就是要借3200萬元
    ，並階段性付款，完成土地繼承登記，再做重新設定、塗銷
    第一順位抵押權，簽108 年1 月23日簽契約司前，原告已經
    給了1200萬元，簽契約當天再給400 萬元，簽約當天已經給
    1600萬元，等到以上完成繼承登記，重新辦理抵押權，塗銷
    第一順位抵押權，清償第一順位的債務餘額，再給1600萬元
    （含第一順位的債務），所以總共是借款是3200萬元。3.是
    。我有去被告三人的爸爸李進來在三軍總醫院做抵押權的債
    權讓與簽名，當時被告李正豐、被告李正忠都在場。」「(
    法官問:承上，該授權書是否為你親自前往找債務人辦理？
    當時授權之情形為何？）    1.對。 2.李進來提供的授權
    書所示的擔保品，李進來、黃雪嬌、被告李正忠、李正豐（
    不包括被告李天富，因為他都不管事）其實陸陸續續授權我
    去處理，土地的改建、都更、債務整合、包括民間借款（指
    拿土地跟民間借款）。授權書範圍包括跟原告二人借錢。」
    「(法官問:承上，債務人李天富、李正忠、黃雪嬌是否均有
    依該授權書來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之借款契約？）有。」
    「（法官問:授權書上日期係記載108.1.1至108.12.31，但
    該授權書是否包含107年7月10日（500萬）、25日（500萬）
    、10月8日（100萬）、9日（100萬）、12日（100萬）及108
    年1月23日（300 萬）元？被告李天富、李正忠簽署原證1 
    授權書時，是否知道以上在簽署授權書時間前之匯款金額，
    也是借款？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所知道的借款實際金額是多
    少？剛剛為何說李正忠、李天富不知道實際金額是多少？）
    1.有。2.當然他們都知道簽署授權書之前的匯款都是借款，
    但詳細數字，他們不知道。3.我有在他們家裡跟被告三人的
    爸媽及被告就借錢金額做說明，李天富都在房間內，是他們
    爸媽叫他出來簽名時，李天富才出來簽名，李正忠、李正豐
    是在場的，所以應該知道借款金額是多少。4.因為借錢是延
    續前面陸陸續續的借款，我到他們家裡做債務整合的說明，
    這是複雜的事情，是前前後後的一個債務整合，原先都是被
    告爸媽授權李正豐來做這樣的借款，最後才去做全部的債務
    整合，請全家人做授權。因為都是李正豐代表大家處理債務
    ，所以被告李正忠、被告李天富不知道實際借款多少。」「
    法官問:本契約簽約日為108年1月23日，但契約中記載交付
    金錢日期為107年7月10日、25日、10月8日、9日、12日及10
    8年1月23日，為何契約簽署在後？）如前所述，因為簽原證
    3 的借貸契約就是延續之前債務借款，然後把它整合，做這
    一筆土地的抵押權設定，之前有拿不動產做各別的債務，最
    後兩造決定用李進來提供的擔保品來整合整一筆借款債務，
    所以借錢在前，簽約在後。」「（法官問:對於被告李天富
    、李正忠抗辯均未授權李正豐，您的意見為何？）我在經手
    此件債務整合當中，我覺得他們是有授權，而且我有到他們
    家裡，有當場看到他們本人，看到他們簽授權書。」「（法
    官問:證人來送授權書當天，被告李天富不在家，是否因此
    證人另外委託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二人另外拿授權書來給被
    告李天富簽名？）我記得不是這樣，我記得被告李天富在當
    場有簽名，就在客廳和室旁邊，我看到他在旁邊簽名。」「
    （法官問:原證1授權書，有親眼看到被告三人簽名？）是。
    」「（法官問:為何原證3借貸契約書，只有李正豐的簽名？
    ）因為他們就是授權李正豐做代為簽署借貸契約，所以只有
    李正豐的簽名。」「（法官問:原證2 的身份證證件跟印鑑
    證明，都是被告三人親自交給你的嗎？）因為都是李正豐代
    為出面處理這件事情，有些印鑑證明是李正豐交的，被告李
    正忠也都知道。」「（法官問:被告李天富不知道？）我沒
    有跟他當面拿到證件，應該都是李正豐轉交的。這些身分證
    明及印鑑證明，都是李正豐交給我的。」「（法官問:提示
    印鑑證明，印鑑證明都是本人去辦理的？）我不知道。印象
    中，好像是李正豐代他媽媽去申請，其他被告是他們自己申
    請的。」「（被告李天富問:    證人是否知道我完全沒有
    參與，我完全不知道借款的事情？）我剛剛有說被告李天富
    是不管事的，他們家的債務不只3200萬元，他們家原來的很
    多得不動產都有去借款，所以被告李天富既然不管事的，家
    裡全部債務自然不知道，需要他簽名的時候，需要借款的時
    候，他的爸爸媽媽就會叫他配合。」「（被告李天富問:我
    只知道要用106-9 的土地蓋房子，借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證人是否是這樣？）我不同意，因為授權書裡面一開始就寫
    得很清楚，這塊土地要做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寫得很
    清楚，被告李天富說不知道，我無從瞭解。」「(被告李正
    忠問:我不同意借款契約書，所以我沒有簽名，所以契約是
    不成立。這個授權書當初只是土地開發，不包括借款，證人
    是否知道？）我的答覆同答覆被告李天富。」「（被告李正
    豐問:授權書只有授權106-9 房地的債務整合，在授權書的
    授權事項就有載明，最主要是債務整合及開發，但最主要是
    開發，原證3 ，因為整合項目所列的債務整合，所包含房地
    產不只106-9 ，包括非李進來的資產，所以必須要有全部的
    權利關係人來共同參與及簽署，因為已經超過我的授權範圍
    ，所以當時這個原證3 ，就因為這樣大家不同意，契約沒有
    成立，所以契約第三條第4 項、第5 項，因為契約沒有成立
    ，就沒有契約履行的問題。）授權書當初就是因為前面陸續
    借款，包括黃雪嬌拿其他得不動產與李正豐向原告二人借款
    ，還有含其他一些借款，所以被告爸媽、李正豐及借款人同
    意以他爸爸106-9 土地來做擔保，但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
    所以就需要他們家人包括黃雪嬌及被告三人來共同借款，但
    他們都授權被告李正豐，對外做債務整合的事，所以就透過
    他們的授權，由被告李正豐來做借款的借據，所以不是被告
    李正豐所說只限在土地開發的用途。」等語（以上見本院卷
    第209-214頁、本院113年1月30日筆錄)，「（法官問:原證3
     契約，你有跟李天富協助溝通辦理借款時，李天富不同意
    ，你親自到板橋中正路332號20樓去跟李天富溝通嗎？）這
    說法有落差，這樣問法不正確，這是因為他們家一直有很多
    債務，有請我去他們家幫忙，當初講好106-9 就是全部要借
    給他們3200萬元，我們要確認他們四個人是否都同意要做這
    樣的借款，所以請他們做這樣的授權，因為他們家父母等於
    都是由李正忠、李正豐對外做窗口」「法官問:提示原證2 
    印鑑證明）授權書及所附之印鑑證明，你上次提到為李正豐
    交給你的，但為何李正忠的印鑑證明申請日期是在授權書之
    後？）我們要讓借款人，要讓他們真正有授權，所以要檢附
    印鑑證明，讓章跟印鑑章是一樣，所以同意讓他後補印鑑證
    明，甚至是過期，主要是確定契約上面蓋的章，是印鑑章，
    是他們同意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22-323頁、113年6月4
    日筆錄。）。
　3.準此，依據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及證人蔡明輝之證詞可知，
    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於過世前即存有陳錦
    麟之債務尚未清償，而李進來過世後，尚增加遺產稅之資金
    缺口，故由證人蔡明輝代為找尋金主，整合前開債務，並以
    系爭土地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
    嬌之授權，簽署原證3契約，並將全部借款均交付被告李正
    豐如原證4-6、9-11、13-14之匯款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5-4
    9頁、第71-75頁、第81-83頁），且由被告李正豐負責清償
    借款，並以李正豐經營之嘉通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至
    為明確。而李正豐收受借款後，即簽發嘉通公司之支票、華
    固公司支票清償原證3契約之利息等情，亦為被告所不爭，
    核與原證1授權書記載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被告李正豐借款，
    收受借款並清償借款等情相符，先為敘明。
　4.原證1授權書所附之印鑑證明，有關黃雪嬌部分係由被告李
    正豐申請印鑑證明，而李正忠2人之印鑑證明，均為被告李
    正忠2人親自申請，有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可按，
    並由被告李正忠2人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7-35頁、第213頁
    ），果被告李正忠2人並無授權，焉有可能交付原證2之印鑑
    證明及身分證影本給證人蔡明輝?並藉此取信原告同意借款
    ，並同意僅由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簽署原證3契約，而將
    借款僅交付被告李正豐1人，被告李正忠2人自有授權被告李
    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之事實，應可認定。
　5.被告李正豐抗辯原證1授權書尚包括系爭土地及大庭段房屋
    、大觀段土地云云，核與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不符，難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
　6.被告李正豐抗辯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均不同意原
    證3契約而未簽名，故原證3契約不成立云云。然查，依據原
    證1授權書既已既載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授權被告
    李正豐以系爭土地借款、收受借款並將債務整合，清償借款
    等情，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自無再於原證3契約簽名之必
    要。果被告李正豐於簽署原證3契約當時(108年1月23日)，
    並未取得被告李正忠2人之授權，亦無收受原告交付借款之
    權利，自應於原告交付借款後，立即將借款返還原告，或於
    原證3契約刪除被告李正忠2人、母親黃雪嬌之姓名，卻自10
    7年7月10日起至108年1月23日止，收受原告交付之1600萬元
    之高額借款，並如期給付利息，因無法按期支付利息，任由
    原告林有泉拍賣系爭土地求償，因無法足額清償後，原告提
    起本訴，被告李正豐卻遲至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及
    113年4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主張原證3契約並未經由被告李
    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云云，自無可取。
(二)如李正豐有代理簽署原證3契約，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
    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
    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承前，被告李正豐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
    而簽署原證3契約，被告未如期清償，原告依據系爭契約，
    請求被告清償借款，自屬有據。
　2.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
    ；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3條定有明
    文。另110年1月20日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
    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將「
    約定利率」上限從原本的20%調降為16%，並規定超過部分之
    利息無效，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且自
    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即自110年7月20日施行，故原告請求108
    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之利息，以20％計算，自110年7
    月20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僅得以16％計算，利息合計為為783
    萬7808元(如附表)，原告經強制執行扣除費用後之受償金額
    為1109萬9818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原告請求326萬201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為
    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按違約金者，乃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
    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金錢
    或其他給付，以節省債權人依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及期縮短訴訟之時程，
    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
    我決定、自我拘束及自我負責之精神，並本諸契約自由原則
    ，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約束，以
    貫徹私法自治之本質。惟倘債務人之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或當
    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
    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
    益或參酌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減少違約金，此觀民法第25
    1條、第252條之規定自明。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
    標準；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
    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核減之標準；若所
    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
    49年台上字第807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105年度
    台上字第679號、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
    審酌兩造約定利息年息原為20%，因前開法規修正而請求年
    息16，而本件違約金約定為每萬元20元，按日計算，據此計
    算年息高達73%（20/10000X365=73%），顯屬不相當，本院
    認為違約金之約定顯屬過高，爰依職權將違約金酌減為0為
    適當，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1000萬元之借款部分，原告
    主張被告自110年10月1日起未給付利息，600萬元之借款部
    分，被告自108年5月23日起未給付利息，故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如主文所示之利息，應屬有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如主文所示，為有
    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即被告李正豐、嘉通
    公司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
    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
    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
    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
    事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
    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元) 1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5月23日 110年7月19日 (2+58/365) 20% 431萬7,808.22元  2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7月20日 110年9月30日 (2+73/365) 16% 352萬元  小計       783萬7,808.22元 合計        783萬7,80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有泉  
            羅勝安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複代理人    劉妍均  
被      告  李正忠    住○○市○○區○○街000號4樓      李天富    住○○市○○區○○路000號00樓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通營造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正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零捌萬柒仟參佰參拾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見本院卷第259頁），本件被告提起反訴，依其反訴所主張之權利，與原告所主張之權利，兩造間爭執係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在法律上與事實上自屬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按諸前開判決意旨，自屬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相牽連，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李正豐、嘉通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通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即反訴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李正忠、李天富(以下簡稱被告李正忠2人）及李正豐、訴外人黃雪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母親，已歿)自民國(下同)107年間之整合債務，逐於108年1月22日先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等人授權被告李正豐進行債務整合、增加民間貸款及房地整理改建等，並以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向原告二人借款事宜，並交付印鑑證明，於108年1月23日由被告李正豐代表被告李正忠2人、黃雪嬌與原告二人簽訂原證3之借貸契約書(以下簡稱原證3契約)，由被告三人及黃雪嬌共同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3200萬元，並由嘉通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李正豐)擔任連帶擔保人。前因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向陳錦麟借款1000萬元，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為塗銷上開抵押權，分別由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共匯款1000萬元至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4、5、6匯款單，原告林有泉及羅勝安於107年8月24日受讓陳錦麟上開債權及抵押權，而以林有泉為抵押權登記名義人，另簽署原證8之土地抵押權移轉及變更契約書。被告為處理債務整合，又向原告借款2200萬元，原告林有泉分別再於107年10月8日、107年10月9日、107年10月12日、108年1月23日共匯款600萬元入被告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9至11、原證13-14匯款單，以上合計匯款共1600萬元，此部分約定利息為每月2%，違約金為每逾1日每萬元以20元計算。嗣後被告嘉通公司為發票人之第1張利息支票後，被告渠等抽換利息票，改以發票人為華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固公司)之支票，票號:AU0000000至AU0000000號，票面金額14萬元共四張、AU0000000號至767號，票面金額18萬元共4張如原證15之支票。總計原告二人歷次匯款金額予被告三人與黃雪嬌共1600萬元，並約定餘款1600萬元待被告履行系爭契約第四、五次付款條件被告渠等應辦理系爭抵押物登記等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後，原告再行給付。但被告並未依約辦理系爭抵押物繼承登記，而由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代為辦理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且自108年5月23日起，被告渠等以華固公司之利息支票均屢屢跳票，原告於108年8月7日以存證信函催告還款，被告屢不還款，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019萬9818元(不包含執行費50萬2712元)，扣除利息共624萬3288元（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20%利息432萬3288元、110年7月20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16%利息192萬元），就本金1000萬元債權部分，尚餘本金514萬3470元未清償。綜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10條、民法第272條、第273條、第474條及第478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李天富則以：被告李正豐從未告知被告李正豐與原告二人所簽之原證3契約書，亦未將原證3契約書送交給被告確認，並未經被告的同意、簽名與蓋章，自屬無效。原證1授權書之授權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而於原證3契約書中之借款給付方式:除本約另行約定外，雙方同意匯入板信銀行中正分行李正豐帳戶，第一次付款107年7月10及同年月25日各支付500萬元，第二次付款107年10月8日、同年月9日及12日各支付100萬，原證1之授權書授權日期與原證3契約書之付款日期，明顯相違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李正忠則以:當時僅授權被告李正豐洽談土地開發事宜，並未同意原證3契約，亦無被告簽名，原證3契約無效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李正豐及嘉通公司則以:原證1授權書僅授權系爭土地的債務整合，並載明為系爭土地之開發，由嘉通公司進行初步之規劃作業，並洽詢取得協力辦理系爭土地之遺產稅及土地合作開發，而債務整合之房地產不只有系爭土地，尚及於其他大庭段0000-0000號等地下一樓5戶之房屋(以下簡稱大庭段房屋)，原證3 契約因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均不同意，故原證3之契約不成立，且超出被告李正豐之授權範圍，此由原證3之契約僅有被告李正豐之簽名，並無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之簽名可知，因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無法拍定而數次流標而減價，導致受償不足額，被告李正忠2人並未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明給被告，原告卻將之作為本案證物，不知其用意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借款共有三部分，其一為系爭土地及1300萬元之借款，其二為大庭段房屋及及既有300萬元之借款，其三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成道路建地(以下簡稱大觀段土地)，原為先母名下，後因向反訴被告借款500萬元，而設定抵押權於反訴被告林有泉。原證1之授權書僅在於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合作事宜及辦理資金周轉繳納遺產稅，原證3契約協商涉及既有借款、新借款及系爭土地，需全體繼承人有授權，簽署原證1授權書，並未就先母之資產授權，反訴原告並不具有代理權，亦未出具授權書，亦未提出印鑑證明供反訴原告使用，自無表見代理之事實，此由原證3契約並無其餘被告之簽名可知，而被告李正忠之之印鑑證明申請日期尚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簽署日期可知，原證3契約之除反訴原告同意外，其餘被告均不同意而簽署，為此，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已依據原證3之契約交付借款，並由反訴原告李正豐交付原證12支票，之後又更換為原證15之支票支付利息，故契約已成立，又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原證1授權書係為簽署原證3契約而簽署，原證2之印鑑證明為被告李天富及李正忠親自申請並轉交證人蔡明輝，並經證人蔡明輝證述明確，觀之原證1授權書記載授權範圍包括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反訴原告卻主張僅有土地開發，卻未舉證有何土地開發之證據，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提出印鑑證明，係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日期，足以證明被告李正忠2人有表見代理之事實，原證1授權書已授權李正豐借款，自毋庸被告李正忠2人於契約簽名，況如其二人不同意，自得於簽名處刪除，而被告李正豐簽名且附上嘉通公司之印鑑，之後又交付被告李正忠2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鑑證明，足見，原證3契約均為有效，而反訴原告李正豐使反訴被告誤信李正忠2人同意借款而交付借款，自涉及刑事詐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30日筆錄，本院卷第207至208頁）：
(一)原告提出原證1授權書及原證2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可按（見本院卷第25-35頁）
(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25日、107年8月24日以債權讓與後受讓上開債權，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109萬9818元(已扣除執行費50萬2712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丁、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一)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1.參以原證1之授權書之記載:「授權事項欄:授權就上揭土地之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及房地整理改建、出租等全權代理，含資金收受及償還整合，營造設計發包工程等前揭辦理事項一切必要文件簽訂及執行相關事宜」「房地標的及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即系爭土地）及地上物(鐵皮屋壹層）」等語，足見，原證1之授權範圍係包括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作為擔保而借款、及由被告李正豐收受借款、並由李正豐負責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出租等事項，先為敘明。　　　
　2.另經證人蔡明輝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求鈞院提示卷原證3第37-43頁、原證7債權轉讓契約第51-57頁，是否知道兩造借款事宜？斯時借款情形原因為何？是否為陳錦麟債權讓與給原告二人？)1.知道。2.被告三人都有同意向原告借錢，被告三人同時在場，即板橋區中正路338 號20樓，同意負連帶擔保責任，也知道是跟誰借錢，就是跟原告二人借錢，原先陸陸續續一直借，後來簽契約就是要借3200萬元，並階段性付款，完成土地繼承登記，再做重新設定、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簽108 年1 月23日簽契約司前，原告已經給了1200萬元，簽契約當天再給400 萬元，簽約當天已經給1600萬元，等到以上完成繼承登記，重新辦理抵押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清償第一順位的債務餘額，再給1600萬元（含第一順位的債務），所以總共是借款是3200萬元。3.是。我有去被告三人的爸爸李進來在三軍總醫院做抵押權的債權讓與簽名，當時被告李正豐、被告李正忠都在場。」「(法官問:承上，該授權書是否為你親自前往找債務人辦理？當時授權之情形為何？）    1.對。 2.李進來提供的授權書所示的擔保品，李進來、黃雪嬌、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不包括被告李天富，因為他都不管事）其實陸陸續續授權我去處理，土地的改建、都更、債務整合、包括民間借款（指拿土地跟民間借款）。授權書範圍包括跟原告二人借錢。」「(法官問:承上，債務人李天富、李正忠、黃雪嬌是否均有依該授權書來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之借款契約？）有。」「（法官問:授權書上日期係記載108.1.1至108.12.31，但該授權書是否包含107年7月10日（500萬）、25日（500萬）、10月8日（100萬）、9日（100萬）、12日（100萬）及108年1月23日（300 萬）元？被告李天富、李正忠簽署原證1 授權書時，是否知道以上在簽署授權書時間前之匯款金額，也是借款？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所知道的借款實際金額是多少？剛剛為何說李正忠、李天富不知道實際金額是多少？）1.有。2.當然他們都知道簽署授權書之前的匯款都是借款，但詳細數字，他們不知道。3.我有在他們家裡跟被告三人的爸媽及被告就借錢金額做說明，李天富都在房間內，是他們爸媽叫他出來簽名時，李天富才出來簽名，李正忠、李正豐是在場的，所以應該知道借款金額是多少。4.因為借錢是延續前面陸陸續續的借款，我到他們家裡做債務整合的說明，這是複雜的事情，是前前後後的一個債務整合，原先都是被告爸媽授權李正豐來做這樣的借款，最後才去做全部的債務整合，請全家人做授權。因為都是李正豐代表大家處理債務，所以被告李正忠、被告李天富不知道實際借款多少。」「法官問:本契約簽約日為108年1月23日，但契約中記載交付金錢日期為107年7月10日、25日、10月8日、9日、12日及108年1月23日，為何契約簽署在後？）如前所述，因為簽原證3 的借貸契約就是延續之前債務借款，然後把它整合，做這一筆土地的抵押權設定，之前有拿不動產做各別的債務，最後兩造決定用李進來提供的擔保品來整合整一筆借款債務，所以借錢在前，簽約在後。」「（法官問:對於被告李天富、李正忠抗辯均未授權李正豐，您的意見為何？）我在經手此件債務整合當中，我覺得他們是有授權，而且我有到他們家裡，有當場看到他們本人，看到他們簽授權書。」「（法官問:證人來送授權書當天，被告李天富不在家，是否因此證人另外委託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二人另外拿授權書來給被告李天富簽名？）我記得不是這樣，我記得被告李天富在當場有簽名，就在客廳和室旁邊，我看到他在旁邊簽名。」「（法官問:原證1授權書，有親眼看到被告三人簽名？）是。」「（法官問:為何原證3借貸契約書，只有李正豐的簽名？）因為他們就是授權李正豐做代為簽署借貸契約，所以只有李正豐的簽名。」「（法官問:原證2 的身份證證件跟印鑑證明，都是被告三人親自交給你的嗎？）因為都是李正豐代為出面處理這件事情，有些印鑑證明是李正豐交的，被告李正忠也都知道。」「（法官問:被告李天富不知道？）我沒有跟他當面拿到證件，應該都是李正豐轉交的。這些身分證明及印鑑證明，都是李正豐交給我的。」「（法官問:提示印鑑證明，印鑑證明都是本人去辦理的？）我不知道。印象中，好像是李正豐代他媽媽去申請，其他被告是他們自己申請的。」「（被告李天富問:    證人是否知道我完全沒有參與，我完全不知道借款的事情？）我剛剛有說被告李天富是不管事的，他們家的債務不只3200萬元，他們家原來的很多得不動產都有去借款，所以被告李天富既然不管事的，家裡全部債務自然不知道，需要他簽名的時候，需要借款的時候，他的爸爸媽媽就會叫他配合。」「（被告李天富問:我只知道要用106-9 的土地蓋房子，借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證人是否是這樣？）我不同意，因為授權書裡面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這塊土地要做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寫得很清楚，被告李天富說不知道，我無從瞭解。」「(被告李正忠問:我不同意借款契約書，所以我沒有簽名，所以契約是不成立。這個授權書當初只是土地開發，不包括借款，證人是否知道？）我的答覆同答覆被告李天富。」「（被告李正豐問:授權書只有授權106-9 房地的債務整合，在授權書的授權事項就有載明，最主要是債務整合及開發，但最主要是開發，原證3 ，因為整合項目所列的債務整合，所包含房地產不只106-9 ，包括非李進來的資產，所以必須要有全部的權利關係人來共同參與及簽署，因為已經超過我的授權範圍，所以當時這個原證3 ，就因為這樣大家不同意，契約沒有成立，所以契約第三條第4 項、第5 項，因為契約沒有成立，就沒有契約履行的問題。）授權書當初就是因為前面陸續借款，包括黃雪嬌拿其他得不動產與李正豐向原告二人借款，還有含其他一些借款，所以被告爸媽、李正豐及借款人同意以他爸爸106-9 土地來做擔保，但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所以就需要他們家人包括黃雪嬌及被告三人來共同借款，但他們都授權被告李正豐，對外做債務整合的事，所以就透過他們的授權，由被告李正豐來做借款的借據，所以不是被告李正豐所說只限在土地開發的用途。」等語（以上見本院卷第209-214頁、本院113年1月30日筆錄)，「（法官問:原證3 契約，你有跟李天富協助溝通辦理借款時，李天富不同意，你親自到板橋中正路332號20樓去跟李天富溝通嗎？）這說法有落差，這樣問法不正確，這是因為他們家一直有很多債務，有請我去他們家幫忙，當初講好106-9 就是全部要借給他們3200萬元，我們要確認他們四個人是否都同意要做這樣的借款，所以請他們做這樣的授權，因為他們家父母等於都是由李正忠、李正豐對外做窗口」「法官問:提示原證2 印鑑證明）授權書及所附之印鑑證明，你上次提到為李正豐交給你的，但為何李正忠的印鑑證明申請日期是在授權書之後？）我們要讓借款人，要讓他們真正有授權，所以要檢附印鑑證明，讓章跟印鑑章是一樣，所以同意讓他後補印鑑證明，甚至是過期，主要是確定契約上面蓋的章，是印鑑章，是他們同意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22-323頁、113年6月4日筆錄。）。
　3.準此，依據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及證人蔡明輝之證詞可知，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於過世前即存有陳錦麟之債務尚未清償，而李進來過世後，尚增加遺產稅之資金缺口，故由證人蔡明輝代為找尋金主，整合前開債務，並以系爭土地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之授權，簽署原證3契約，並將全部借款均交付被告李正豐如原證4-6、9-11、13-14之匯款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5-49頁、第71-75頁、第81-83頁），且由被告李正豐負責清償借款，並以李正豐經營之嘉通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至為明確。而李正豐收受借款後，即簽發嘉通公司之支票、華固公司支票清償原證3契約之利息等情，亦為被告所不爭，核與原證1授權書記載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被告李正豐借款，收受借款並清償借款等情相符，先為敘明。
　4.原證1授權書所附之印鑑證明，有關黃雪嬌部分係由被告李正豐申請印鑑證明，而李正忠2人之印鑑證明，均為被告李正忠2人親自申請，有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可按，並由被告李正忠2人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7-35頁、第213頁），果被告李正忠2人並無授權，焉有可能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給證人蔡明輝?並藉此取信原告同意借款，並同意僅由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簽署原證3契約，而將借款僅交付被告李正豐1人，被告李正忠2人自有授權被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之事實，應可認定。
　5.被告李正豐抗辯原證1授權書尚包括系爭土地及大庭段房屋、大觀段土地云云，核與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不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6.被告李正豐抗辯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均不同意原證3契約而未簽名，故原證3契約不成立云云。然查，依據原證1授權書既已既載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授權被告李正豐以系爭土地借款、收受借款並將債務整合，清償借款等情，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自無再於原證3契約簽名之必要。果被告李正豐於簽署原證3契約當時(108年1月23日)，並未取得被告李正忠2人之授權，亦無收受原告交付借款之權利，自應於原告交付借款後，立即將借款返還原告，或於原證3契約刪除被告李正忠2人、母親黃雪嬌之姓名，卻自107年7月10日起至108年1月23日止，收受原告交付之1600萬元之高額借款，並如期給付利息，因無法按期支付利息，任由原告林有泉拍賣系爭土地求償，因無法足額清償後，原告提起本訴，被告李正豐卻遲至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及113年4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主張原證3契約並未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云云，自無可取。
(二)如李正豐有代理簽署原證3契約，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承前，被告李正豐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而簽署原證3契約，被告未如期清償，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清償借款，自屬有據。
　2.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3條定有明文。另110年1月20日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將「約定利率」上限從原本的20%調降為16%，並規定超過部分之利息無效，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且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即自110年7月20日施行，故原告請求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之利息，以20％計算，自110年7月20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僅得以16％計算，利息合計為為783萬7808元(如附表)，原告經強制執行扣除費用後之受償金額為1109萬9818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原告請求326萬201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按違約金者，乃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以節省債權人依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及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自我拘束及自我負責之精神，並本諸契約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約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本質。惟倘債務人之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減少違約金，此觀民法第251條、第252條之規定自明。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核減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807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105年度台上字第679號、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兩造約定利息年息原為20%，因前開法規修正而請求年息16，而本件違約金約定為每萬元20元，按日計算，據此計算年息高達73%（20/10000X365=73%），顯屬不相當，本院認為違約金之約定顯屬過高，爰依職權將違約金酌減為0為適當，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1000萬元之借款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自110年10月1日起未給付利息，600萬元之借款部分，被告自108年5月23日起未給付利息，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利息，應屬有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即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元)

		1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5月23日

		110年7月19日

		(2+58/365)

		20%

		431萬7,808.22元



		


		2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7月20日

		110年9月30日

		(2+73/365)

		16%

		352萬元



		


		小計

		


		


		


		


		


		


		783萬7,808.22元



		合計

		


		


		


		


		


		


		


		783萬7,80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有泉  
            羅勝安  
前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家敏律師
複代理人    劉妍均  
被      告  李正忠    住○○市○○區○○街000號4樓      李天富    住○○市○○區○○路000號00樓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通營造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李正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應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零捌萬柒仟參佰參拾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佰貳拾陸萬貳仟零壹拾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陸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按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於民國（下同）113年4月8日具狀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見本院卷第259頁），本件被告提起反訴，依其反訴所主張之權利，與原告所主張之權利，兩造間爭執係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在法律上與事實上自屬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及牽連性，按諸前開判決意旨，自屬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相牽連，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李正豐、嘉通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通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即反訴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被告李正忠、李天富(以下簡稱被告李正忠2人）及李正豐、訴外人黃雪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母親，已歿)自民國(下同)107年間之整合債務，逐於108年1月22日先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等人授權被告李正豐進行債務整合、增加民間貸款及房地整理改建等，並以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以下簡稱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向原告二人借款事宜，並交付印鑑證明，於108年1月23日由被告李正豐代表被告李正忠2人、黃雪嬌與原告二人簽訂原證3之借貸契約書(以下簡稱原證3契約)，由被告三人及黃雪嬌共同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3200萬元，並由嘉通公司(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李正豐)擔任連帶擔保人。前因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向陳錦麟借款1000萬元，並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為塗銷上開抵押權，分別由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3日、107年7月25日共匯款1000萬元至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4、5、6匯款單，原告林有泉及羅勝安於107年8月24日受讓陳錦麟上開債權及抵押權，而以林有泉為抵押權登記名義人，另簽署原證8之土地抵押權移轉及變更契約書。被告為處理債務整合，又向原告借款2200萬元，原告林有泉分別再於107年10月8日、107年10月9日、107年10月12日、108年1月23日共匯款600萬元入被告李正豐帳戶內如原證9至11、原證13-14匯款單，以上合計匯款共1600萬元，此部分約定利息為每月2%，違約金為每逾1日每萬元以20元計算。嗣後被告嘉通公司為發票人之第1張利息支票後，被告渠等抽換利息票，改以發票人為華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固公司)之支票，票號:AU0000000至AU0000000號，票面金額14萬元共四張、AU0000000號至767號，票面金額18萬元共4張如原證15之支票。總計原告二人歷次匯款金額予被告三人與黃雪嬌共1600萬元，並約定餘款1600萬元待被告履行系爭契約第四、五次付款條件被告渠等應辦理系爭抵押物登記等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後，原告再行給付。但被告並未依約辦理系爭抵押物繼承登記，而由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代為辦理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且自108年5月23日起，被告渠等以華固公司之利息支票均屢屢跳票，原告於108年8月7日以存證信函催告還款，被告屢不還款，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019萬9818元(不包含執行費50萬2712元)，扣除利息共624萬3288元（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20%利息432萬3288元、110年7月20日起至111年9月30日止16%利息192萬元），就本金1000萬元債權部分，尚餘本金514萬3470元未清償。綜上，爰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10條、民法第272條、第273條、第474條及第478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李天富則以：被告李正豐從未告知被告李正豐與原告二人所簽之原證3契約書，亦未將原證3契約書送交給被告確認，並未經被告的同意、簽名與蓋章，自屬無效。原證1授權書之授權期間為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而於原證3契約書中之借款給付方式:除本約另行約定外，雙方同意匯入板信銀行中正分行李正豐帳戶，第一次付款107年7月10及同年月25日各支付500萬元，第二次付款107年10月8日、同年月9日及12日各支付100萬，原證1之授權書授權日期與原證3契約書之付款日期，明顯相違背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李正忠則以:當時僅授權被告李正豐洽談土地開發事宜，並未同意原證3契約，亦無被告簽名，原證3契約無效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李正豐及嘉通公司則以:原證1授權書僅授權系爭土地的債務整合，並載明為系爭土地之開發，由嘉通公司進行初步之規劃作業，並洽詢取得協力辦理系爭土地之遺產稅及土地合作開發，而債務整合之房地產不只有系爭土地，尚及於其他大庭段0000-0000號等地下一樓5戶之房屋(以下簡稱大庭段房屋)，原證3 契約因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均不同意，故原證3之契約不成立，且超出被告李正豐之授權範圍，此由原證3之契約僅有被告李正豐之簽名，並無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之簽名可知，因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無法拍定而數次流標而減價，導致受償不足額，被告李正忠2人並未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明給被告，原告卻將之作為本案證物，不知其用意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借款共有三部分，其一為系爭土地及1300萬元之借款，其二為大庭段房屋及及既有300萬元之借款，其三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等1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成道路建地(以下簡稱大觀段土地)，原為先母名下，後因向反訴被告借款500萬元，而設定抵押權於反訴被告林有泉。原證1之授權書僅在於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合作事宜及辦理資金周轉繳納遺產稅，原證3契約協商涉及既有借款、新借款及系爭土地，需全體繼承人有授權，簽署原證1授權書，並未就先母之資產授權，反訴原告並不具有代理權，亦未出具授權書，亦未提出印鑑證明供反訴原告使用，自無表見代理之事實，此由原證3契約並無其餘被告之簽名可知，而被告李正忠之之印鑑證明申請日期尚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簽署日期可知，原證3契約之除反訴原告同意外，其餘被告均不同意而簽署，為此，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借貸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被告已依據原證3之契約交付借款，並由反訴原告李正豐交付原證12支票，之後又更換為原證15之支票支付利息，故契約已成立，又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原證1授權書係為簽署原證3契約而簽署，原證2之印鑑證明為被告李天富及李正忠親自申請並轉交證人蔡明輝，並經證人蔡明輝證述明確，觀之原證1授權書記載授權範圍包括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反訴原告卻主張僅有土地開發，卻未舉證有何土地開發之證據，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提出印鑑證明，係晚於原證1之授權書日期，足以證明被告李正忠2人有表見代理之事實，原證1授權書已授權李正豐借款，自毋庸被告李正忠2人於契約簽名，況如其二人不同意，自得於簽名處刪除，而被告李正豐簽名且附上嘉通公司之印鑑，之後又交付被告李正忠2人之身分證影本及印鑑證明，足見，原證3契約均為有效，而反訴原告李正豐使反訴被告誤信李正忠2人同意借款而交付借款，自涉及刑事詐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1月30日筆錄，本院卷第207至208頁）：
(一)原告提出原證1授權書及原證2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可按（見本院卷第25-35頁）
(二)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已歿)於106年9月11日、107年3月30日分別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800萬元、500萬元於訴外人陳錦麟，原告林有泉於107年7月25日、107年8月24日以債權讓與後受讓上開債權，原告林有泉聲請拍賣抵押物，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經分配受償1109萬9818元(已扣除執行費50萬2712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
丁、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一)被告李正豐是否有權代理李正忠2人簽署如原證3契約書?
　1.參以原證1之授權書之記載:「授權事項欄:授權就上揭土地之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及房地整理改建、出租等全權代理，含資金收受及償還整合，營造設計發包工程等前揭辦理事項一切必要文件簽訂及執行相關事宜」「房地標的及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即系爭土地）及地上物(鐵皮屋壹層）」等語，足見，原證1之授權範圍係包括系爭土地及其地上物作為擔保而借款、及由被告李正豐收受借款、並由李正豐負責清償、系爭土地之土地開發、出租等事項，先為敘明。　　　
　2.另經證人蔡明輝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求鈞院提示卷原證3第37-43頁、原證7債權轉讓契約第51-57頁，是否知道兩造借款事宜？斯時借款情形原因為何？是否為陳錦麟債權讓與給原告二人？)1.知道。2.被告三人都有同意向原告借錢，被告三人同時在場，即板橋區中正路338 號20樓，同意負連帶擔保責任，也知道是跟誰借錢，就是跟原告二人借錢，原先陸陸續續一直借，後來簽契約就是要借3200萬元，並階段性付款，完成土地繼承登記，再做重新設定、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簽108 年1 月23日簽契約司前，原告已經給了1200萬元，簽契約當天再給400 萬元，簽約當天已經給1600萬元，等到以上完成繼承登記，重新辦理抵押權，塗銷第一順位抵押權，清償第一順位的債務餘額，再給1600萬元（含第一順位的債務），所以總共是借款是3200萬元。3.是。我有去被告三人的爸爸李進來在三軍總醫院做抵押權的債權讓與簽名，當時被告李正豐、被告李正忠都在場。」「(法官問:承上，該授權書是否為你親自前往找債務人辦理？當時授權之情形為何？）    1.對。 2.李進來提供的授權書所示的擔保品，李進來、黃雪嬌、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不包括被告李天富，因為他都不管事）其實陸陸續續授權我去處理，土地的改建、都更、債務整合、包括民間借款（指拿土地跟民間借款）。授權書範圍包括跟原告二人借錢。」「(法官問:承上，債務人李天富、李正忠、黃雪嬌是否均有依該授權書來授權李正豐簽署原證3之借款契約？）有。」「（法官問:授權書上日期係記載108.1.1至108.12.31，但該授權書是否包含107年7月10日（500萬）、25日（500萬）、10月8日（100萬）、9日（100萬）、12日（100萬）及108年1月23日（300 萬）元？被告李天富、李正忠簽署原證1 授權書時，是否知道以上在簽署授權書時間前之匯款金額，也是借款？被告李正忠、李天富所知道的借款實際金額是多少？剛剛為何說李正忠、李天富不知道實際金額是多少？）1.有。2.當然他們都知道簽署授權書之前的匯款都是借款，但詳細數字，他們不知道。3.我有在他們家裡跟被告三人的爸媽及被告就借錢金額做說明，李天富都在房間內，是他們爸媽叫他出來簽名時，李天富才出來簽名，李正忠、李正豐是在場的，所以應該知道借款金額是多少。4.因為借錢是延續前面陸陸續續的借款，我到他們家裡做債務整合的說明，這是複雜的事情，是前前後後的一個債務整合，原先都是被告爸媽授權李正豐來做這樣的借款，最後才去做全部的債務整合，請全家人做授權。因為都是李正豐代表大家處理債務，所以被告李正忠、被告李天富不知道實際借款多少。」「法官問:本契約簽約日為108年1月23日，但契約中記載交付金錢日期為107年7月10日、25日、10月8日、9日、12日及108年1月23日，為何契約簽署在後？）如前所述，因為簽原證3 的借貸契約就是延續之前債務借款，然後把它整合，做這一筆土地的抵押權設定，之前有拿不動產做各別的債務，最後兩造決定用李進來提供的擔保品來整合整一筆借款債務，所以借錢在前，簽約在後。」「（法官問:對於被告李天富、李正忠抗辯均未授權李正豐，您的意見為何？）我在經手此件債務整合當中，我覺得他們是有授權，而且我有到他們家裡，有當場看到他們本人，看到他們簽授權書。」「（法官問:證人來送授權書當天，被告李天富不在家，是否因此證人另外委託被告李正忠、李正豐二人另外拿授權書來給被告李天富簽名？）我記得不是這樣，我記得被告李天富在當場有簽名，就在客廳和室旁邊，我看到他在旁邊簽名。」「（法官問:原證1授權書，有親眼看到被告三人簽名？）是。」「（法官問:為何原證3借貸契約書，只有李正豐的簽名？）因為他們就是授權李正豐做代為簽署借貸契約，所以只有李正豐的簽名。」「（法官問:原證2 的身份證證件跟印鑑證明，都是被告三人親自交給你的嗎？）因為都是李正豐代為出面處理這件事情，有些印鑑證明是李正豐交的，被告李正忠也都知道。」「（法官問:被告李天富不知道？）我沒有跟他當面拿到證件，應該都是李正豐轉交的。這些身分證明及印鑑證明，都是李正豐交給我的。」「（法官問:提示印鑑證明，印鑑證明都是本人去辦理的？）我不知道。印象中，好像是李正豐代他媽媽去申請，其他被告是他們自己申請的。」「（被告李天富問:    證人是否知道我完全沒有參與，我完全不知道借款的事情？）我剛剛有說被告李天富是不管事的，他們家的債務不只3200萬元，他們家原來的很多得不動產都有去借款，所以被告李天富既然不管事的，家裡全部債務自然不知道，需要他簽名的時候，需要借款的時候，他的爸爸媽媽就會叫他配合。」「（被告李天富問:我只知道要用106-9 的土地蓋房子，借款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證人是否是這樣？）我不同意，因為授權書裡面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這塊土地要做債務整合及增貸民間借款，寫得很清楚，被告李天富說不知道，我無從瞭解。」「(被告李正忠問:我不同意借款契約書，所以我沒有簽名，所以契約是不成立。這個授權書當初只是土地開發，不包括借款，證人是否知道？）我的答覆同答覆被告李天富。」「（被告李正豐問:授權書只有授權106-9 房地的債務整合，在授權書的授權事項就有載明，最主要是債務整合及開發，但最主要是開發，原證3 ，因為整合項目所列的債務整合，所包含房地產不只106-9 ，包括非李進來的資產，所以必須要有全部的權利關係人來共同參與及簽署，因為已經超過我的授權範圍，所以當時這個原證3 ，就因為這樣大家不同意，契約沒有成立，所以契約第三條第4 項、第5 項，因為契約沒有成立，就沒有契約履行的問題。）授權書當初就是因為前面陸續借款，包括黃雪嬌拿其他得不動產與李正豐向原告二人借款，還有含其他一些借款，所以被告爸媽、李正豐及借款人同意以他爸爸106-9 土地來做擔保，但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所以就需要他們家人包括黃雪嬌及被告三人來共同借款，但他們都授權被告李正豐，對外做債務整合的事，所以就透過他們的授權，由被告李正豐來做借款的借據，所以不是被告李正豐所說只限在土地開發的用途。」等語（以上見本院卷第209-214頁、本院113年1月30日筆錄)，「（法官問:原證3 契約，你有跟李天富協助溝通辦理借款時，李天富不同意，你親自到板橋中正路332號20樓去跟李天富溝通嗎？）這說法有落差，這樣問法不正確，這是因為他們家一直有很多債務，有請我去他們家幫忙，當初講好106-9 就是全部要借給他們3200萬元，我們要確認他們四個人是否都同意要做這樣的借款，所以請他們做這樣的授權，因為他們家父母等於都是由李正忠、李正豐對外做窗口」「法官問:提示原證2 印鑑證明）授權書及所附之印鑑證明，你上次提到為李正豐交給你的，但為何李正忠的印鑑證明申請日期是在授權書之後？）我們要讓借款人，要讓他們真正有授權，所以要檢附印鑑證明，讓章跟印鑑章是一樣，所以同意讓他後補印鑑證明，甚至是過期，主要是確定契約上面蓋的章，是印鑑章，是他們同意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22-323頁、113年6月4日筆錄。）。
　3.準此，依據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及證人蔡明輝之證詞可知，被告李正忠2人、李正豐之父親李進來於過世前即存有陳錦麟之債務尚未清償，而李進來過世後，尚增加遺產稅之資金缺口，故由證人蔡明輝代為找尋金主，整合前開債務，並以系爭土地作為借款之擔保，原告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之授權，簽署原證3契約，並將全部借款均交付被告李正豐如原證4-6、9-11、13-14之匯款單所示（見本院卷第45-49頁、第71-75頁、第81-83頁），且由被告李正豐負責清償借款，並以李正豐經營之嘉通公司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至為明確。而李正豐收受借款後，即簽發嘉通公司之支票、華固公司支票清償原證3契約之利息等情，亦為被告所不爭，核與原證1授權書記載被告李正忠2人授權被告李正豐借款，收受借款並清償借款等情相符，先為敘明。
　4.原證1授權書所附之印鑑證明，有關黃雪嬌部分係由被告李正豐申請印鑑證明，而李正忠2人之印鑑證明，均為被告李正忠2人親自申請，有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可按，並由被告李正忠2人所不爭（見本院卷第27-35頁、第213頁），果被告李正忠2人並無授權，焉有可能交付原證2之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給證人蔡明輝?並藉此取信原告同意借款，並同意僅由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簽署原證3契約，而將借款僅交付被告李正豐1人，被告李正忠2人自有授權被告李正豐簽署原證3契約之事實，應可認定。
　5.被告李正豐抗辯原證1授權書尚包括系爭土地及大庭段房屋、大觀段土地云云，核與原證1授權書之記載不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6.被告李正豐抗辯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均不同意原證3契約而未簽名，故原證3契約不成立云云。然查，依據原證1授權書既已既載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授權被告李正豐以系爭土地借款、收受借款並將債務整合，清償借款等情，被告李正忠2人及黃雪嬌自無再於原證3契約簽名之必要。果被告李正豐於簽署原證3契約當時(108年1月23日)，並未取得被告李正忠2人之授權，亦無收受原告交付借款之權利，自應於原告交付借款後，立即將借款返還原告，或於原證3契約刪除被告李正忠2人、母親黃雪嬌之姓名，卻自107年7月10日起至108年1月23日止，收受原告交付之1600萬元之高額借款，並如期給付利息，因無法按期支付利息，任由原告林有泉拍賣系爭土地求償，因無法足額清償後，原告提起本訴，被告李正豐卻遲至於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及113年4月9日言詞辯論期日始主張原證3契約並未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云云，自無可取。
(二)如李正豐有代理簽署原證3契約，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14萬3470元及自111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及被告應連帶給付600萬元及自108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按每萬元20元計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承前，被告李正豐經由被告李正忠2人及母親黃雪嬌之授權而簽署原證3契約，被告未如期清償，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清償借款，自屬有據。
　2.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3條定有明文。另110年1月20日修正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將「約定利率」上限從原本的20%調降為16%，並規定超過部分之利息無效，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並且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即自110年7月20日施行，故原告請求108年5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9日之利息，以20％計算，自110年7月20日起至110年9月30日僅得以16％計算，利息合計為為783萬7808元(如附表)，原告經強制執行扣除費用後之受償金額為1109萬9818元，有原證19之分配表可按(見本院卷第115頁)，原告請求326萬201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3.按違約金者，乃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以節省債權人依據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及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自我拘束及自我負責之精神，並本諸契約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約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本質。惟倘債務人之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減少違約金，此觀民法第251條、第252條之規定自明。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核減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807號判例、51年台上字第19號判例、105年度台上字第679號、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兩造約定利息年息原為20%，因前開法規修正而請求年息16，而本件違約金約定為每萬元20元，按日計算，據此計算年息高達73%（20/10000X365=73%），顯屬不相當，本院認為違約金之約定顯屬過高，爰依職權將違約金酌減為0為適當，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1000萬元之借款部分，原告主張被告自110年10月1日起未給付利息，600萬元之借款部分，被告自108年5月23日起未給付利息，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所示之利息，應屬有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原證3契約，請求被告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即被告李正豐、嘉通公司請求確認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並未成立而不存在，確認反訴被告於鈞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13號訴訟中，原告提出之原證3之契約文件之辦理，反訴原告李正豐並無代理權，亦無表見代理情事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己、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元) 1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5月23日 110年7月19日 (2+58/365) 20% 431萬7,808.22元  2 利息 1,000萬元 108年7月20日 110年9月30日 (2+73/365) 16% 352萬元  小計       783萬7,808.22元 合計        783萬7,8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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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